
关于认真做好 2020 届毕业生实习工作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省有关文件精神和人才培养方案要求，我校将于 2020

年 3月 2日开始进行应届毕业生毕业实习，为认真做好 2020届

毕业生实习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习对象：2020 届本、专科毕业生。

二、实习类别：师范类专业教育实习，非师范类专业毕业实

习。

三、实习形式：集中、分散、顶岗。

四、工作安排：

1、凡参加 2020年春季支教学生可视为参加了实习。

2、师范类专业教育实习：由教务处统一联系实习学校，各

相关学院于 12月 30日前将《景德镇学院教育实习工作预报表》

（附件 1）、《景德镇学院毕业实习安排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报

教务处 212室。待联系好实习学校后填写《景德镇学院实习生情

况表》报教务处 212室。

3、师范类专业教育实习原则上本科生要全部集中实习，专

科生可自主选择。不能参加集中实习的学生，需填写《景德镇学

景院教发〔2019〕142 号



院学生自主联系实习单位申请表》（附件 4）由各学院留存备查。

4、非师范类专业毕业实习，各学院自行安排，原则上应以

集中实践为主，且实习周数必须与人才培养方案一致，并将《景

德镇学院毕业实习安排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于 12 月 30 日前

报教务处 212 室。《景德镇学院学生自主联系实习单位申请表》

（附件 4）各学院留存备查。

五、教育实习工作组织

（1）各学院按班级人数的 10%推荐在校表现好、责任心强、

有较强组织管理和沟通能力的同学为实习小组长候选人。

（2）各学院制定教育实习工作计划（含试讲工作安排），统

筹安排并切实做好实习前的各项准备工作。教育实习工作计划请

于 12月 30日前交教务处 212室。

（3）各学院根据本学院的教育实习工作计划安排，开展试

讲工作，对实习学生进行实习前教育，强调实习工作的重要性及

实习纪律，杜绝安全隐患，确保本次实习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（4）实习学生于 2020年 2月 15日-16日来校报到，2月 24

日-3月 2日到达实习学校报到，实习学生（除支教、顶岗实习、

教育实习学生）6月 8日结束实习返校。

六、教育实习学生返校后工作安排

（6月 8-14日）：

1．各学院组织 2020年师范类专业教育实习学生召开一次班

会，布置返校后的教学工作安排。

2．做好实习工作总结，填写实习总结鉴定表，做好实习工

作材料的收集、汇总，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科。（此项工作由各位

实习带队教师负责完成）

3．各学院以班为单位组织学生开展实习工作经验与体会交



流，安排每位同学介绍自身实习体会与经验。（此项工作由各专

业教学法教师负责主持，具体时间由各学院与教学法教师确定）

4、各学院组织开展师范生教学技能比赛的准备工作。（此项

工作由各学院安排专业教学法教师或带队教师负责指导）

5、各学院正式开展师范生教学技能比赛，并按参加教学技

能比赛学生人数的 5%、10%、15%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，由学

院对获奖学生进行表彰。（此项工作由各学院负责完成，比赛具

体时间由各学院自行确定）

6、获各学院教学技能比赛一等奖的学生参加全校师范生教

学技能比赛。（6月 15日-6月 21日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

7、评选校优秀实习生

七、实习考核

（一）所有学生必须全程参与实习学校的教学工作、班主任

工作，并按学校规定撰写教育调查报告。

（二）实习带队教师要根据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实际表现、

实习总结鉴定报告完成情况和实习单位对学生实习工作的评价，

做好学生实习成绩评定工作。

（三）实习结束后带队教师要向教务处提交书面实习带教总

结、实习工作指导手册和听课记录。

（四）实习学生返校后，师范类毕业生上交教育实习小结、

非师范类专业毕业生上交毕业实习手册，交各学院教学管理科审

核并存档。

八、本届毕业生毕业实习工作，全校统一使用“校友邦”实

习平台，包括实习计划安排、教师指导、学生日志（周记）等过

程，均在线上进行，操作流程见附件 5，教务处也将组织培训，

时间另行通知。



九、为进一步规范毕业实习过程，教务处将对本届毕业实习

工作加强检查，请各学院提前做好实习计划安排，并严格执行。

教务处

2019年 12月 20日

景德镇学院教务处 2019年 12月 20日印发


